
桃園市大成國小 112 年兒童節禮物票選辦法 

 
一、 活動目的：提高學生對學校運作的參與感，並學習民主決策程序 

二、 參加對象：本校三至六年級全體學生 

三、 活動辦法：票選活動分為教師初選及學生複選兩階段。 

1. 教師初選：由各學年導師選出一至三種禮物，四個學年最少共四種，

最多十二種。 

2. 學生複選：各年級以每班一票的方式，選出兒童節禮物。各學年分開

計票，該學年最多班級選出的禮物為該學年之兒童節禮物。 

3. 如有票數相同情形，由學年老師保有最後決定權。 

四、 活動時間： 

1. 教師初選：111 年 12 月 16日至 111 年 12 月 27日。教師初選請由三

至六年級學年主任於 12月 27 日前將初選禮物之圖樣及規格送至訓育

組統整。 

2. 學生複選：111 年 12 月 28日 12時至 12 月 30日 15時舉行，各班級

意見調查完後上網填報(每班一票)。票選結果將公佈於校網。 

3. 112年 1 月 5日將票選結果前 3名禮物規格提供給總務處上標，並進

行後續評選招標作業。 

五、 本辦法由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 

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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